
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工作机制
乳行审字〔2019〕125 号

为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持续深入推进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根据《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流程再造推进“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的十条意见》（鲁

政办字〔2019〕149 号）和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工作要求，现推行政务服务

“容缺受理”工作机制，内容如下：

一、容缺受理的涵义

容缺受理是指，对主件材料齐全但次要材料有欠缺的政务服务事项，经申办人作

出相应承诺，受理部门先行受理预审办理，允许申办人在以后的环节中补齐容缺材料

再颁发有关批文和证照。

二、容缺受理的适用范围

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分大厅）、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给付、其他权力 6 类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均实行容缺受理，即办件、上报件和有总数限制的许可事项以外不属于该范畴。

三、主要材料与次要材料的界定

主要材料是指受理部门需对其实质性审查的申请材料，主要包括各种申请表、设

计方案、施工图纸、实施方案等。次要材料是指不需受理部门对其实质性审查的申请



材料，只需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主要包括个人、法人证明、各种资质证明、其他部

门出具的审查意见等。

四、容缺受理的办理流程

（一）容缺申请。对容缺受理适用范围内的事项，申请人向相关受理部口申请后

进入容缺受理程序。受理部门一次性告知其需要提交的材料和可容缺的申报材料，指

导填写《容缺预审申请承诺书》（附件 1），告知申请人必须在承诺时限内将容缺材料

补齐和超过期限未补齐的处理办法。

（二）容缺受理和预审。申请人提交《容缺预审申请承诺书》，审批部门对必需

的要件进行预审，预审通过后出具《容缺预审意见书》。

（三）材料补齐。申请人应在《容缺预审申请承诺书》承诺的时限内补齐欠缺的

材料。如申请人在承诺期内未能补齐材料或所补材料不符合要求，视为申请人主动放

弃预审申请，并承担不利后果，情节严重的将纳入假承诺失信“黑名单”，实施联合

惩戒。

（四）发放证照批文。当申报材料齐全且达到法定审批条件后，受理部门应根据

预审意见，按法定程序，在承诺办结时限内出具批准文件。

五、不适用容缺预审的情形

（一）不属于可容缺预审事项的申请；

（二）申请人申请容缺预审的申请材料不属于可容缺预审的申请材料；

（三）申请人不按照规定签署《容缺预审申请承诺书》；

（四）申请人未在承诺期限内将容缺材料补齐和超过期限未补正，该事项不得再



申请容缺预审；

（五）申请人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六）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

六、有关工作要求

（一）各政务服务窗口受理容缺事项后，在规定时限内按照审查标准，进行实质

性审查。

（二）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确规定的，各部门不能擅自设置其他申报条件，不得

擅自增加其他申报材料。

（三）申请人被列入守信联合激励名单或“海贝分”达到 A 级及以上的，在政务

服务申请中优先适用容缺受理。

(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本地区容缺受理的组织、梳理、汇总统计、组织工作。

本办法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容缺预审申请承诺书（样本）

2.乳山市政务服务事项容缺预审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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